附件2

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与老年人能力评估

失能等级对应情况
为保持政策稳定性，切实做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相关工作，对照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（试行）2.0版》及国标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（GB/T42195—2022），2025年12月31日前按如下规则转换老年人能力评估失能等级：

1.本市统一需求评估等级为3级的老年人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2级（中度失能）；

2.本市统一需求评估等级为4级的老年人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3级（重度失能）；

3.本市统一需求评估等级为5级、6级的老年人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4级（完全失能）。

2026年1月1日后，不再做失能等级转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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